滨  州  市  妇  女  联  合  会

关于开展“敬老月”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
各县区妇联，滨州经济开发区、高新区、北海经济开发区妇工委，市直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妇委会：

今年10月23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--重阳节，也是我省第二十五个老人节。根据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开展2012年“敬老月”活动的通知》要求和我市工作安排，确定9月23日至10月23日开展“敬老月”活动。市妇联结合自身职能，决定在“敬老月”期间开展一次巾帼志愿服务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活动主题

本次活动以“关爱老人，孝行齐鲁”为主题，大力弘扬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服务精神，从自身做起，从身边事情做起，力所能及地为老年人办实事、做好事，让广大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，安享晚年，幸福生活。

二、活动内容

   （一）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。组织发动妇女积极开展走访慰问敬老院、社会福利院、老年公寓等涉老服务机构、城乡贫困老年人、本单位老干部、老职工活动，切实关心老年人生活，帮助老年人解决实际困难问题，努力营造敬老助老、关爱老人、共建和谐的良好氛围。

   （二）开展为老年人办实事活动。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，以巾帼志愿者为骨干，以上门服务为主要形式，组织巾帼志愿者走进养老机构和老年人家庭（特别是困难、失能、残疾、空巢、高龄老年人），提供家政、照料、护理、信息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心理疏导等服务。

三、活动要求

各县区妇联、市直各单位妇委会要把开展“敬老月”巾帼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，作为妇联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，精心组织，周密安排，做到工作有部署，落实有措施，活动有成效。

本次活动开展情况（电子版）于10月24日前报市妇联组宣部（bzflzxb@163.com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滨州市妇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9月25日

